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
2022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评价公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和有关要求，现公告本单位2022年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欢迎您客观、真实地对是否存在以下问题进行反映：
1.没有依照法定权限、程序、条件进行审批的；
2.实施了《广东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佛山市审批服务事项通用目录》《顺德区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目录》之外的行政审批事项的；
3.没有公开公示审批主体、依据、条件、申请材料、收费标准、申请示范文本、咨询投诉方式或公开公示不明确的；
4.受理程序不规范，要求多次补正申请材料的；
5.擅自增减行政审批环节、条件的；
6.不能按期限办理行政审批，不能及时、客观地调查处理投诉举报的；
7.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礼物、好处的；
8.实施行政审批过程中要求申请人购买指定商品或者接受指定人员、组织提供的服务的，或者要求申请人参加不必要的付费培训、会议等的；
9.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事项，指定或者变相指定人员、组织的；
10.没有必要设立行政审批，可以取消、采取事后监督等其他管理方式、调整由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自律管理、通过技术标准或管理规范能有效管理的。
如您认为在行政审批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其他问题，欢迎一并提出意见建议。我们将对您反映的情况和您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感谢对我区行政审批评价工作的大力支持!

附件：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2022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举报电话：0757-12345
来信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德民路顺德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审改和政务管理科（收）
邮    编：528300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
                             2023年1月 日

本公告期限不少于15个工作日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
2022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根据《关于报送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的通知》要求，现将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以下简称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下文类同）2022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2022年1—10月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有行政许可事项共4项，包括：1.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2.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3.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4.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的核定。2022年11—12月有行政许可事项共1项：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以上事项均已纳入《广东省行政审批事项目录》《佛山市审批服务事项通用目录》和《顺德区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目录》，并进驻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
2022年，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全年行政许可审批的申请、受理和办结数量均为14697件，没有未受理、未按时办结的情况。其中，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共受理和办结23件，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共受理和办结14674件，其他2项行政审批事项暂未发生。
（2） 依法实施情况
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已取消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简化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实行税务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9号）等文件规定的审批权限、程序、条件等实施税务行政许可，认真落实各项简化办理措施，将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办理时限严格压缩至10个工作日内，简并申请文书，减少材料报送，实现税务行政许可文书电子送达，切实为纳税人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减轻负担。2022年11月1日起，只实施“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1项税务行政许可，其他事项不再作为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施。
（3） 公开公示情况
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在广东省税务局网站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专栏、广东省税务局执法公示平台等相关门户网站对外公开公示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办理资料、表证单书、咨询投诉方式、注意事项等信息，同时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及时在门户网站、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等网站公示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信息，保障纳税人获知行政许可信息渠道的畅通。
（4） 监督管理情况
2022年，通过采取风险提醒、执法督察、内部审计等方式加强行政许可的监督管理工作，一是加强数据抽查，不定期对延期申报核准、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进行核实抽查，了解掌握具体办理情况；二是加强系统监控，对存在办结超期、违规审批等情况进行全程监控；三是加强风险管理，不定期下发高风险行业及纳税人名单，提前做好风险研判。同时，完善社会监督，保持对外监督举报热线畅通，加强协同监管。
（5） 实施效果情况
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坚持以人为本、持续改进、减负提效的原则，以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为出发点，实现了行政许可事项管理不断规范、办理流程逐步优化，基本达到预期效果，得到纳税人的普遍认可，2022年实现了零投诉、零违规。
2、 存在问题和困难
目前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暂无问题和困难。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下一步，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将继续贯彻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主动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的联系沟通，在行政审批规范化建设方面争取更多的指导和协调帮助，进一步规范审批程序、强化事中监控、优化事后管理，努力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准确落实到位，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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